
附件1

2021年度楚雄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指标考评细则（州级有关部门）

（考评方式：非实地）

序号 指标名称 绩效要求 评分标准 查验方法

1 工作机制及制度建设（7分）

1.建立工作机制、明确本单位负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工作的领导、牵头科室、信息技术保障科室、联络员
。（3分）

明确分管领导、牵头科室、信息技术保障科室、联络员，
建立工作机制的，得3分；少1项扣1分。

自查自评

2.落实国家、省、州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规定，
结合工作实际，出台本部门、本行业（领域）信用体
系建设制度的情况。（4分）

落实国家、省、州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规定的，得1
分；制定本部门、本行业（领域）信用体系建设计划、实
施意见、工作方案等制度的，得3分。

自查自评

2
信用信息归集和报送

（53分）

1.公共信用信息目录编制情况。（4分）
按本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定信用信息目录，在信用
平台上编制信用目录的，得4分；未编制的，不得分。

统计数据

2.公共信用信用信息报送情况。（11分）

1.基础分7分：向州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报送信用信息报送
有效数据的得7分，未报送数据不得分；2.激励分4分：根
据实际报送信用数据总量排名计算，排名1-10名得4分，
11-20名得2分;数据全量报送的得4分（部门提交证明材料
和书面承诺，如同时具备排名激励条件的，以最高分4分
计）。

自查自评、统计数
据

3.报送数据信息类别覆盖率。（10分）
覆盖率=已归集的类别数量/应归集的类别数量x100%（该
类别信息无数据的，需在平台内做零数据申报，否则视为
未报送）；得分=覆盖率x10分。

统计数据

4.“双公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质量。（9
分）

数据质量得分=满足国家最新双公示数据规范，正常入库
的双公示数据/当年上报的“双公示”数据总量x9分。

统计数据

5.“双公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时效。（9
分）

时效性得分=当年自作出行政决定7个工作日以内公示的条
数（在正常入库数据量上统计）/当年上报的“双公示”
数据总量x9分。

统计数据



2
信用信息归集和报送

（53分）

6.非“双公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用信息归
集共享的数据质量。（10分）

数据质量得分=有效数据量/报送数据总量x100%。数据质
量90%及以上的，得10分；数据质量80%-89%的，得7分；
70%-79%的，得4分；不足70%的，不得分。

统计数据

3 联合奖惩落实情况（15分）

1.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 守信联合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制度 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6〕33号）情况。（5分）

出台贯彻落实国家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相关文件
的，得3分。制定本部门、本行业“红黑名单”管理办法
、制度的，得2分。

自查自评

2.“红黑名单”制度落实情况，建立“红黑名单”发
起响应机制。（5分）

依法、依规产生部门、行业“红黑名单”，实时向州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推送的，得5分。如本部门不产生“红黑名
单”信息，须提交证明材料和书面承诺。

统计数据、自查自
评

3.落实联合奖惩措施，开展“应查必查”、“奖惩到
位”。（3分）

在部门行政事项审批系统联合奖惩接口或州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查询使用名单和反馈案例的，得3分。

统计数据

4.开展联合奖惩宣传工作。（2分）
在本行业、领域等门户网站、政务新媒体及其他新闻媒体
上发布联合奖惩宣传信息和领域内红黑名单的，得2分。

自查自评

4
落实国家、省、州信用体系
建设重点工作情况（25分）

1.信用承诺制落实。（5分）

建立健全本行业（领域）信用承诺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容
缺受理型、审批替代型、主动公示型、信用修复型、行业
自律型等。建立相关制度的，得3分。开展组织开展承诺
事项的，得2分。

统计数据

2.政务诚信建设。（5分）

年度无政务失信行为，或当年被列入失信政府机构名单，
按照国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政府机构失信问题“清
零”及2021年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完成“
清零”任务的，得5分；当年被列入失信政府机构名单，
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政府机构失信问题“清零”工作或
2021年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未完成“清零
”任务的，不得分。

统计数据

3.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落实情况。（6分）
积极主动开展本行业、本部门信用工作的，应用公共用信
用评价结果和行业信用评价结果开展分级分类监管的得6
分。

自查自评

4.宣传、教育、培训情况。（4分）
组织本部门（系统）的信用培训、信用宣传、教育等活动
的得2分，报送3篇以上宣传稿的，得2分，报送1-3篇宣传
稿的，得1分。

自查自评



4
落实国家、省、州信用体系
建设重点工作情况（25分）

5.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交办事项
落实情况。（5分）

按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要求，如期报
送相关材料，包括积极主动开展本行业、本部门信用工作
情况，信用监管落实情况，工作要点完成情况、信用目录
编制、诚信体系建设评估报告等。全部按时报送的得
5分，漏报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

日常掌握情况

5 加扣分项（10分）

1.积极推动“信易+”守信激励应用场景工作。
（2分）

开展“信易批”“信易贷”“信易租”“信易行”“信易
游”等守信激励工作，并取得成效的，得2分。

自查自评

2.积极开展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创新。（3分）
各单位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有重要创新举措并取得成效
、积极参加国家和省、州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单位组
织的试点，加3分。

自查自评

3.积极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成效明显。
（5分）

本部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云南省通
报表扬的，加5分；受到党中央及国务院主管部门通报表
扬的，信用数据质量季度通报中位列全州前3位的加3分，
累计不超过5分。

自查自评、日常掌
握情况

4.落实国家、省、州有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不到
位的。（10分）

部门产生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云南省
通报批评、问责等负面事项，扣10分，产生受到党中央及
国务院主管部门通报批评、问责等负面事项或考核不合格
的，信用数据质量季度通报中位列全州后3位的扣5分。

自查自评、日常掌
握情况

说明：
1.信用数据总量：主要为《楚雄州公共信用信息目录》中包括的类别数据，其中考虑到各部门业务归口和实际权力事项的不同，基础类数据（主要指工商基础，社
会组织，事业机关等主体登记信息）、各类缴费信息不参与信用数据总量的统计。                                                                                                                                               
2.有效数据：信用信息归集和报送分类下各指标中描述的有效数据是指能够通过数据校验规则正常入库的，且和工商主表能够匹配对应，形成关联关系的数据。


